核能研究所50萬元以上儀器設備類財產使用紀錄卡

	財產名稱
	廠牌型號
	財產編號
	保管／使用單位

	
	
	
	1.

	存置地點
	1.

	使用日期
	工作簡要內容
	開始使用時間
	使用結束時間
	使用時間小計(詳註1)
	使用人簽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註1：「使用時間」：開機起至完全關機為止的時間。亦即不應單僅計算樣品分析(量測)時間，尚應包括開機至關機過程中其他必要程序之運作時間，以合理呈現完整使用情形。另如作為不可斷電之備用電源設備，其使用時間宜包含待命、保養維護(測試)、運轉等時間。
註2：請適度地裝訂及編頁碼；不同年度宜另頁開始。
